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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有關戶籍遷出國外登記與國民年金保費疑義配合事宜一案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戶籍法第16條、41條、第42條規定及戶籍法施行細則第

5條規定，戶籍遷出國外登記，係以當事人與戶長為申請

人，如當事人不為，戶政事務所於接獲本部入出國及移民

署(以下簡稱移民署)之國人出境滿2年未入境人口通報(以

下簡稱未入境資料)時，通知應為申請之人限期辦理遷出登

記，未依限辦理者，戶政事務所於查核後，得逕行為之，

並通知應為申請之人。

二、次按國人出境滿二年未入境及再入境人口通報作業要點第

2點及第5點規定，移民署通報之未入境或再入境通報資料

，係當事人出境滿2年或再入境後10日內由移民署製發名

冊電子檔送本部戶政司(以下簡稱戶政司)，再由戶政司每

日發送當事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，由戶政事務所每日接收

通報依規定處理，爰當事人出境後，戶政事務所接收入出

境通報資料至逕為遷出國外登記會有時間落差，如遇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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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錯誤，戶政事務所依規定應請移民署查證後，重新通

報該筆資料。如發生漏通報情形時，相關當事人或機關未

即時向戶政事務所反映，戶政事務所亦無從知悉或查證該

筆資料，依法妥處。因此當民眾向 貴局反映國民年金保費

與戶籍遷出國外登記之疑義，請轉知民眾儘速向戶政事務

所或移民署查證，俾戶政事務所即時查詢移民署線上入出

境資訊相關服務作業，妥處其入出境事宜及相關戶籍登記

，降低行政機關之疏漏，兼顧民眾權益。

三、有關縮短入出境通報發送時間為5日，將由本部與外交部

妥議；至國民年金法針對納保對象是否限縮為「設有戶籍

且在國內居住」一案，衛生福利部(本部社會司於102年7月

23日併入該部)將納入未來修法研議。

正本：勞工保險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衛生福利部、本部移民署、戶政司 2013-07-25
11:36:13


